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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目的：為落實志願服務法，建立志願服務制度，鼓勵運作良好、著有績效之
          志工團隊，以激勵士氣，並精進服務品質與效能。
2、 依據：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2項。
3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。
4、 協辦單位：新竹縣各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下稱各機關)。 
5、 參選條件：符合下列各項資格之志工團隊:
    (一)113年 12 月 31 日前在各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法人或政府立案團體成
        立滿2年以上之志工團隊。
    (二)志工團隊人數達20人以上，且對推動志願服務工作，確有具體優良
        事蹟者。
6、 推薦及評選作業：
(1) 推薦資格:志願服務法所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得擇優推薦符合參選條件者，以各機關113年12月底所轄之志工團隊總數為基準，各機關所轄志工隊為15隊以下者擇優推薦1隊，15隊以上者擇優推薦2隊，50隊以上者擇優推薦3隊。
(2) 評選程序:
1. 初審:各機關於114年8月31日前造具名冊（如附件5）連同推薦
     表及參選資料、相關佐證資料等送本府社會處辦理複審。
2. 複審:由本處聘請2位專家學者及1位內部業務相關人員擔任評審
     委員，於114年9月30日前辦理複審，就各機關推薦之志工
     團隊進行書面審核，選出優良者。
(3) 評選項目：組織功能、團隊運作機制、服務績效及資源連結、教育訓
          練、服務特色或特殊貢獻（如附件3）。
   (四) 評選期間：志工團隊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
                  止之執行情形。 
   (五) 評選標準：複審成績總分達 80 分以上者，方具獲選資格，至多以 8 個 
         團隊為原則。
7、 獎勵表揚：
   （一）績優志工團隊各頒給獎牌1 面及8,000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。
   （二）得獎團隊名單公布於新竹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及新竹縣志願服
         務推廣中心網站，並擇期公開頒獎表揚。
8、 附則：	
   (一) 推薦資料須檢附文件:
    1、推薦表（如附件 1）。
    2、參選團隊資料(如附件2):受獎紀錄欄位請填寫112至113年資料，志工
       隊之組織功能、服務績效及特色欄位請參考附件3評選項目，以600-1000
       字重點依序說明志工隊之組織功能、團隊運作機制、服務績效、教育訓
       練、特色及特殊貢獻等項目，以條列方式說明112年1月1日至 113 年
       12月31日執行情形。
    3、相關佐證資料:請參考附件 3 評選項目依序整理，亦可將佐證資料以電
       子檔存入 USB 方式提供。
    4、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（如附件 4）各 1 式。
  (二)紙本資料格式:
      請用 A4 規格紙張，以 word 標楷體 14 字型，固定行高 24pt，直式橫
      書繕打；影印文件請以 A4 規格紙張影印，文件請裝釘整齊。
  (三)表單下載:相關表單可至本府社會處網站/業務專區/志願服務下載。
九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
